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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2006_c36_50368.htm 第七部分：立法法 一、立法权限 

立法权 国家立法权地方立法权 行政立法权 一般地方立法权民

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权经济特区立法权 渊源 法律（基本法律

和非基本法律）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

规行政法规、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制定机关 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大的市（指省、

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

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自治区、自治州、

自治县人大（其人大常委会无权制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

、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省

级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内容1、国家主权的事项

；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的产生、组织和职权；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4、犯罪和刑罚；5、对公民政治权

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6、对非国有财

产的征收；7、民事基本制度；8、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

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9、诉讼和仲裁制度

；10、其他事项。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

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2、属于地方性

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3、除法律保留的事项外，

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可以先制定地

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

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



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自治条例：结合当地民族政治、经

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有关管理自治地方事务的综合性法规。

单行条例：根据当地民族的特点，针对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

制定的法规。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制定

后，无须报批，但只能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1、行政法规：

（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2）宪法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

职权的事项；（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事项；2、部

门规章：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

项；3、地方政府规章：（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的规定；（2）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二、立法程序 （一）提出法律案（《立法法》第12、13、14

、24、25条） 1、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提出的

法律案，全国人大主席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可以

决定列入会议议程，也可决定不列入会议议程。 2、非由全

国人大代表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提出的法律案，应当由会

议审议或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二）法律案的审议中的特殊

问题 1、全国人大常委会“三读”审议程序的例外（《立法

法》第27、28条） （1）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

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2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2）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

经1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2、撤回法律案 （1）向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

案人有权撤回（《立法法》第49条）。 （2）列入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

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或委员长会议）同意，并

向大会（或常委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立法法》第20、37条）。 （3）终止审议法律案 除撤回法律

案外，因搁置审议或暂不付表决经过2年也会导致终止审议法

律案（《立法法》第39条）。 三、法律的审批报批的法律批

准机关批准内容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合法性审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的地方

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合法

性审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

法、法律、行政法规中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自

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大常委会合法性审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

民族区域自治法、法律、行政法规中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

作的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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